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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向银行等外部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外部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情况概述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万润科技” ）分别于2024年4月25日、2024

年5月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

行等外部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融资租赁公司、

合作方等外部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6亿元（不含已生效未到期的额度），综合

授信额度项下业务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贷款、承兑汇票及贴现、融资性保函、票据池、信用证、融资租

赁、外汇衍生产品等，该额度可滚动循环使用；同意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10亿元、公

司及子公司对资产负债率70%以下（含）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7亿元、公司及子公司对

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3亿元；在前述预计担保总额度范围内，各主

体之间的担保额度可以调剂使用；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对同一授信业务提供

的担保额度不重复计算；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该额度可滚

动循环使用。

在年度总授信及担保总额内，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审批具体授信及担保

事宜、在上述担保总额度范围内对公司向子公司、子公司向公司及子公司向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

进行调剂，总裁办公会审议通过后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或经合法授权的代理人办理授信和担保事宜。

本次授权事项的授权期限与本次综合授信及担保额度议案有效期一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7日、2024年5月21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外部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及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7号）、《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7号）。

二、授信及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长江万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万润” ）近日与恒丰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武汉分行（以下简称“恒丰银行武汉分行” ）签署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长江万润向恒丰

银行武汉分行申请人民币1,0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期限1年。 同时，公司与恒丰银行武汉分行签署

了 《保证合同》， 由公司为长江万润本次申请流动资金借款向恒丰银行武汉分行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任一时点公司向恒丰银行武汉分行提供担保的融资本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具体担

保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长江万润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润半导体” ）近日与恒丰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以下简称“恒丰银行武汉分行” ）签署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万润半

导体向恒丰银行武汉分行申请人民币1,0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期限1年。 同时，公司与恒丰银行武

汉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由公司按持股比例（即90%）为万润半导体本次申请流动资金借款向

恒丰银行武汉分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任一时点公司向恒丰银行武汉分行提供担保的融资本金余

额不超过人民币900万元，具体担保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同时，万润半导体其余股东也都按各自

持股比例为万润半导体本次申请流动资金借款向恒丰银行武汉分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融资和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并已经公司总裁办公会审议

通过。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湖北长江万润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9年9月16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红卫路街道临江大道858号青山数谷4、5、16-22层工位22层

3228号

法定代表人：何克红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100%股权，系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LED照明应用相关业务及贸易业务。

长江万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67,996,720.90 109,427,785.04

负债总额（元） 52,292,728.67 94,576,674.09

净资产（元） 15,703,992.23 14,851,110.95

项目 2023年度（经审计）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275,416,382.68 230,359,328.74

利润总额（元） 1,151,228.03 -5,112,583.48

净利润（元） 852,881.28 -3,820,415.77

上述被担保人无外部评级，且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湖北长江万润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2年12月13日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3,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建设二路1号武钢数字大厦9F

法定代表人：花磊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90%股权；其他股东合计持有10%股权，系公司一级控股子公司。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半导体存储器业务。

万润半导体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132,055,072.27 0

负债总额（元） 97,546,191.35 0

净资产（元） 34,508,880.92 0

项目 2023年度（经审计）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127,610,683.96 0

利润总额（元） -3,071,902.99 0

净利润（元） -491,119.08 0

上述被担保人无外部评级，且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恒丰银行武汉分行签署《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债务人：湖北长江万润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

关损失）、实现债权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保全

担保费、执行费、律师费、翻译费、公告费、评估费、差旅费、鉴定费、外国法查明费生效法律文书确认

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以及主债务人应负担的其他各项成本及费用等）。 具体内容以签

订的合同为准。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约定的主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具体内容以签订的合同为

准。

（二）公司与恒丰银行武汉分行签署《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债务人：湖北长江万润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保证人：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

关损失）、实现债权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保全

担保费、执行费、律师费、翻译费、公告费、评估费、差旅费、鉴定费、外国法查明费生效法律文书确认

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以及主债务人应负担的其他各项成本及费用等）。 具体内容以签

订的合同为准。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约定的主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具体内容以签订的合同为

准。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处于有效期内的担保总额为26.20亿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6.71亿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14.03%；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0元。

上述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之情形。

六、备查文件

1.长江万润与恒丰银行武汉分行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公司与恒丰银行武汉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3.万润半导体与恒丰银行武汉分行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4.公司与恒丰银行武汉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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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预计的关联交易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以正常生产

经营业务为基础，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会对关联人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

公司在董事会召开前就该议案组织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二次专门会议进行审议，

并获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认为：公司预计与相关关联方发生的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

平、自愿的原则进行的，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规定的情况；预计日常关联

交易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该等关联交易不会

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该等关联交易

属于公司的正常业务，有利于公司经营业务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全体独立董事

一致同意该议案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5年度预计

额度

占同类业务

比例（%）

2024年1月1日至2024

年11月30日实际发生金

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本次预计额度与2024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异

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采购商

品、接受劳务

广东博华超高清创新中心

有限公司

100.00 0.53 - - /

浙江棱镜全息科技有限公

司

500.00 2.67 217.12 1.16 /

小计 600.00 3.20 217.12 1.16 /

向关联人出售商

品、提供劳务

广东博华超高清创新中心

有限公司

300.00 0.91 - -

因业务需求变化销售

减少

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500.00 1.51 35.26 0.11

部分业务在2024年11

月尚未执行完毕

小计 800.00 2.42 35.26 0.11 /

向关联人租出房屋

浙江棱镜全息科技有限公

司

300.00 73.70 173.17 42.54 /

小计 300.00 73.70 173.17 42.54 /

合计 1,700.00 - 425.55 -

注：1、以上数据未经审计；2、向关联人采购商品、接受劳务，向关联人出售商品、提供劳务占同

类业务比例计算基数为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的同类业务数字；3、 向关联人租出房屋占同类业务比

例计算基数为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的出租业务收入。

（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24年度预计额度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1月

30日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额度与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广东博华超高清创新中心有限

公司

100.00 - /

浙江棱镜全息科技有限公司 500.00 217.12 /

小计 600.00 217.12 /

向关联人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

400.00 35.26

部分业务在2024年11月尚

未执行完毕

广东博华超高清创新中心有限

公司

300.00 - 因业务需求变化销售减少

向关联人租出房屋 浙江棱镜全息科技有限公司 300.00 173.17 /

小计 1,000.00 208.43 -

合计 1,600.00 425.55 -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12月16日

注册资本：25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鲍林强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江路179号B座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互

联网信息服务；广播电视节目传送；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医疗器械互联

网信息服务；网络文化经营；电视剧制作；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

务；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演出经纪；出版物零售；出版物互联网销售；兽药经营；基础电信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

般项目：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应用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电影摄制服务；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

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软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互联网安全服务；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数字内容制作服务

（不含出版发行）；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

理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网

络设备销售；信息安全设备销售；云计算设备销售；光通信设备销售；物联网设备销售；数字视频监

控系统销售；家政服务；通讯设备销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代理销售；销售代理；软件销售；家用电器

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保健用品（非食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农副产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家居

用品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商务代理代办服务；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

品零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票务代理服务；旅客票务代理；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1,675,219.41万

元，净资产为728,324.89万元，营业收入为325,261.56万元，净利润为16,390.13万元。

2、公司名称：广东博华超高清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5月15日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伟民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坑社区腾飞路9号创投大厦3701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超高清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高新

技术创业孵化，投资咨询；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

许可经营项目是：无。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3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15,301.52万元，净

资产为5,007.96万元，营业收入为1,569.56万元，净利润为21.60万元。

3、公司名称：浙江棱镜全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17年8月10日

注册资本：2,510.0699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发根

注册地址：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众创路309号5楼501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人工智能

硬件销售；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移动终端设备制造；移动终端设备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智

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幻灯及投影设备销售；音响设备销售；组织文化艺术交流

活动；文艺创作；票务代理服务；广告制作；会议及展览服务；其他文化艺术经纪代理；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仪器仪表销售；智能仪器仪表销售；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

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建筑智能

化系统设计；建设工程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3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22,066.79万元，净

资产为20,231.71万元，营业收入为1,965.63万元，净利润为-1,937.76万元。

（二）关联关系

序号 关联人名称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1 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

在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浙江华数

传媒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对本公司施加重大影响

2 广东博华超高清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谭亚女士担任其董事

3 浙江棱镜全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谭亚女士担任其董事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持续经营，过往发生的交易能正常实施并结算，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公司将

就2025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与上述关联方签署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 履约具

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相关关联方2025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相关关联方销售视频处理/户

外电子大屏、超高清视频编解码等相关软硬件产品及服务、租出房屋等，向相关关联方采购全息相

关软硬件产品及服务等，关联交易价格遵循公平、自愿原则，根据具体产品的规格型号以及客户定

制需求、市场价格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该等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及子公司）将根据业务开展情况

与相关关联方签署具体的交易合同或协议。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向相关关联方销售视频处理/户外电子大屏、 超高清视频编解码等相关软硬件产品及服

务、租出房屋等，向相关关联方采购全息相关软硬件产品及服务等，关联交易价格遵循公平、自愿原

则，根据具体产品的规格型号指导价以及客户定制需求确定。

公司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可与关联人在产业链上存在协同及互补关系，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有助于加强对市场的影响力，提高市场占有率。

因此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与关联方接受劳务和提供劳务的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

客观需要。

（二）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合理性

公司与相关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均遵循协商一致、公平交易的原则，依据具体产品的规格型

号指导价及客户定制需求、市场价格确定交易价格。 该等关联交易属于公司的正常业务，有利于公

司经营业务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该等关联交易对公司的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不利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对相关关联方形成依赖。

（三）关联交易的持续性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均遵循协商一致、公平交易的原则，依据具体产品的规格型

号指导价及客户定制需求、市场价格确定交易价格。 该等关联交易属于公司的正常业务，有利于公

司经营业务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该等关联交易对公司的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不利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备查文件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二次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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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预计增加的关联交易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以正常

生产经营业务为基础，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不会对关联人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增加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增加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本次预计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300.00万元人民币，其中向关联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

关联交易金额为300.00万元人民币。 出席会议的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

公司在董事会召开前就该议案组织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二次专门会议进行审议，

并获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认为：公司预计与相关关联方增加的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

平、自愿的原则进行的，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规定的情况；预计日常关联

交易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该等关联交易不会

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该等关联交易

属于公司的正常业务，有利于公司经营业务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全体独立董事

一致同意该议案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基于业务需求，公司拟增加2024年度与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产品销售业务，预

计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300万元人民币，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24年度预

计额度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2024年1月1日至2024

年11月30日实际发生

金额

本次新增预

计额度

2024年度预计额

度（调整后）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增加原因

向关联人出售商

品、提供劳务

华数传媒网

络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400.00 1.21 35.26 300.00 700.00 2.12

业务需求增

加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占同类业务比例计算基数为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的同类业务数字。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12月16日

注册资本：25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鲍林强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江路179号B座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互

联网信息服务；广播电视节目传送；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医疗器械互联

网信息服务；网络文化经营；电视剧制作；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

务；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演出经纪；出版物零售；出版物互联网销售；兽药经营；基础电信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

般项目：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应用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电影摄制服务；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

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软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互联网安全服务；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数字内容制作服务

（不含出版发行）；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

理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网

络设备销售；信息安全设备销售；云计算设备销售；光通信设备销售；物联网设备销售；数字视频监

控系统销售；家政服务；通讯设备销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代理销售；销售代理；软件销售；家用电器

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保健用品（非食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农副产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家居

用品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商务代理代办服务；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

品零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票务代理服务；旅客票务代理；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1,675,219.41万

元，净资产为728,324.89万元，营业收入为325,261.56万元，净利润为16,390.13万元。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在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 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浙江华数传媒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对本公司施加重大影响，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与华数

传媒网络有限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持续经营，过往发生的交易能正常实施并结算，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公司将

就2024年度预计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与上述关联方签署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 履约具

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关联方2024年度预计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其销售公共电子屏联播联控平台相

关软硬件产品，关联交易价格遵循公平、自愿原则，根据具体产品的规格型号以及客户定制需求、市

场价格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该等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及子公司）将根据业务开展情况

与相关关联方签署具体的交易合同或协议。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本次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属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业务范围， 是为了满足公司业务

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形成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经营，

促进公司发展，是合理的、必要的。

（二）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合理性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是在公平的基础上按市场规则进行，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或公允价格为基础协商确定，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均参照公司与其他客户

交易的规则要求执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的持续性

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交易均遵循协商一致、公平交易、互惠互利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

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形成对关联人的依赖，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在公司业

务稳定发展的情况下，与上述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预期将持续存在。

五、备查文件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二次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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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4年12月25日

以通讯方式发出通知，于2024年12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

议为紧急会议，召集人已在会议上作出相关说明。本次会议公司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项晨梦女士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就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预计增加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基于公平、自愿的原则进行的，不存

在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规定的情况；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的主要

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该等关联交易属于公司的正常业务，有利于公司经营业务

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该项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媒体的《杭州当虹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预计与相关关联方发生的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平、自愿的原则进

行的，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规定的情况；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

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该等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

生不利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该等关联交易属于公司的正常业

务，有利于公司经营业务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该项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杭州

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

特此公告。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关于浦银安盛普安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新增广发证券

为代销机构并开通基金定投业务、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广发证券” ）协商一致，决定自2024年12月27日起，本公司旗下浦银安盛普安利率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20655，以下简称“本基金” ）新增广发证券为代销机构并开通基金

定投业务、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可通过广发证券办理本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投业务，同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

动。 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广发证券的规定为准。 具体公告如下：

一、开通基金定投业务

1.基金定投

基金定投指投资者通过广发证券提交申请，约定固定扣款时间和扣款金额，由广发证券于

固定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

具体办理事宜以广发证券的业务规则及具体规定为准。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投资者可通过广发证券的营业网点、网站或者手机APP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并约定每

期固定的投资金额，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为1元。

2）广发证券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投资者须指

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广发证券

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体扣款方式按广发证券的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3）基金定投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及变更和终止以广发证券受理网点的安排和规定

为准。

二、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1、投资者通过广发证券进行所有已代销的基金申购及基金定投业务，均参加广发证券的费

率优惠活动（若有），固定费用不打折，具体费率优惠活动细则以广发证券公告为准。

2、有关上述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费率折扣及活动起止时间，敬请投资者留意广发证券的有

关公告。

三、重要提示

1、 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业务规则，并在正式调整前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披露。

2、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四、咨询方式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管理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投资者也

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575

网址：www.gf.com.cn

2、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专线：021-33079999或4008828999

网址：www.py-axa.com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

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

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注意投资风险并选择适合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88779� � � � � � � �证券简称：五矿新能 公告编号：2024-061

转债代码：118022� � � � � � � �转债简称：锂科转债

五矿新能源材料（湖南）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长沙市高新开发区谷苑路820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

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86

普通股股东人数 38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78,798,96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78,798,96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2.481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2.481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胡柳泉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采取现

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曾科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4,577,680 97.6391 4,021,843 2.2494 199,444 0.1115

2、议案名称：关于与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71,512,971 95.9250 7,033,352 3.9337 252,644 0.141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58,774,969 93.2991 4,021,843 6.3842 199,444 0.3167

2

关于与五矿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

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55,710,260 88.4342 7,033,352 11.1647 252,644 0.401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1、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1、议案2涉及关联交易，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创元建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帅、程毓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五矿新能源材料（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00510� � � � � �证券简称：黑牡丹 公告编号：2024-069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对外财务资助情况：被资助对象为控股子公司常州绿都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绿都房地产” ）的少数股东常州君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德实业” ）；财

务资助金额为人民币344,039,757.73元；年利率3.35%；期限自2024年12月25日至2026年

12月24日（按资金实际到账日开始计算期限）。

● 履行审议情况：本次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已经黑牡丹（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十届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资助对象不属于公司关联方，不构成关联交易。

一、对外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2024年10月24日，公司召开了十届四次董事会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绿都房地产向少

数股东君德实业按其所持有的49%的股权比例提供为期不超过24个月、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4,880万元的财务资助，利率不低于人民币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LPR，在财务资助期

限内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每月公布的LPR进行调整；同时，其以同等条件按公司全资子公

司黑牡丹置业所持51%股权比例，向黑牡丹置业提供不超过人民币57,120万元财务资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

助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近日，绿都房地产分别与君德实业及黑牡丹置业签订了《借款协议》，绿都房地产向君

德实业提供人民币344,039,757.73元的财务资助、 向黑牡丹置业提供人民币358,082,

196.82元的财务资助；借款年利率3.35%；期限自2024年12月25日至2026年12月24日（按

资金实际到账日开始计算期限）。

本次财务资助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公司及合作各方的经济利益，不会影响

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 君德实业不属于公司关联方，本次财务资助不构成关联交

易，也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二、被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常州君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16967067053

注册地：常州市新北区飞龙中路168号绿都万和城三区28-402

主要办公地点：常州市钟楼区通江南路88号新城国际大厦23楼

法定代表人：李芝玲

注册资本：44,444.44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年10月26日

经营范围：对市政基础设施、房地产行业、生物化工的投资；电子通信的技术开发；生物

技术产品投资开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常州新城创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90%，常州新城亿凯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持股10%。

关系说明：君德实业为持有公司控股子公司绿都房地产49%股权的股东，与公司不存

在关联关系。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君德实业资产总额为人民币141,466.32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

币8,820.00万元，资产净额为人民币132,646.32万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0.00万元，

实现净利润人民币0.00万元，资产负债率6.23%。 （未经审计）

截至2024年9月30日，君德实业资产总额为人民币145,208.41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

币12,562.08万元，资产净额为人民币132,646.33万元；2024年1-9月营业收入人民币0.00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0.00万元，资产负债率8.65%。 （未经审计）

君德实业为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的企业，资信良好，具备正常履行还款

义务的能力，不存在被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绿都房地产已向君德实业提供财务资助的余额为人民币8,820

万元，不存在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近日，绿都房地产与君德实业签订《借款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出借方（甲方）：常州绿都房地产有限公司

借款方（乙方）：常州君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1、 借款金额： 甲方借给乙方人民币叁亿肆仟肆佰零叁万玖仟柒佰伍拾柒元柒角叁分

（￥344,039,757.73元）。

2、借款期限、年利率、发票开具及利息支付时间

2.1借款期限：2024年12月25日至2026年12月24日，按资金实际到账日开始计算期限。

借款期限根据双方协商后可以延长，乙方也可提前归还借款。

2.2借款年利率按3.35%计。 利息按单笔资助的实际占用天数计算，即单笔借款额*实际

占用天数*利率/360。

2.3甲、乙双方同意，乙方归还甲方所有借款的最后一笔借款之日，将应付借款利息一

次性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甲方在收到乙方支付的借款利息的同时，向乙方提供等额增值

税发票。

2.4如甲方因经营需要，需要乙方归还借款，乙方在收到甲方书面还款通知之日起七个

工作日归还借款，因乙方未归还借款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3、违约责任

乙方应按本协议约定的时间还款。 如乙方不按期偿还乙方借款，甲方有权限期追回借

款，并按年利率8%计算加收逾期利息。

四、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绿都房地产向股东提供财务资助符合地产项目的运作惯例，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系在充

分保障项目后续经营建设所需资金的基础上进行的，有利于提高控股子公司的资金使用效

率，保障公司及合作各方的经济利益，君德实业经营正常，信用良好，具备偿还能力，且可在

项目竣工结算利润分配时抵减尚未偿还的财务资助余额，故绿都房地产向君德实业提供财

务资助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余额为104,317.42万元，占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0.36%；不存在逾期未收回财务资助金额的情况。

特此公告。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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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有关情况，公司已于2024年11月30日、2024年12月24日分别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公告。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26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

26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2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中的任意时间。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南一道创维大厦A座13楼新闻中心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施驰先生

7、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92人， 代表股份679,293,04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9.5038%（总股份已剔除截止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量8,620,493股，以

下同）。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 代表股份645,205,78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6.517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85人， 代表股份34,087,25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985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85人， 代表股份34,087,25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985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685人，代表股份34,087,25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9859%。

3、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现场或远程通讯出席

会议方式参加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4、本公司聘请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孙伟博律师、赵登奎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对所审议的议案全

部进行了表决。 按照规定进行监票、计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具体如

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8,900,94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3％；反对300,902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3％；弃权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695,1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497％；反对300,9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8827％；弃权9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675％。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与创维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业务预计的议案》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创维液晶科技有限公司、

施驰、张恩利、张知、应一鸣为关联股东，上述股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且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

进行投票，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上述股东出席会议代表股份

644,905,789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440,48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387％；反对1,825,001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072％；弃权121,7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140,4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4.2889％；反对1,825,

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3539％；弃权121,767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572％。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1）与创维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企业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创维液晶科技有限公司、

施驰、张恩利、张知、应一鸣为关联股东，上述股东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且未接受其他股东委

托进行投票，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上述股东出席会议代表股份

644,905,789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13,68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320％；反对361,302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07％； 弃权212,267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513,6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3174％；反对361,3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599％；弃权212,2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227％。

（2）与深圳小湃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鉴于公司股东施驰、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创维液晶科技有限公司

为关联股东，上述股东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且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其所代表的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上述股东出席会议代表股份641,266,441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440,53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88％；反对364,502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85％； 弃权221,567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501,1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2807％；反对364,5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693％；弃权221,5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500％。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关联租赁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1）与创维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企业发生的关联租赁交易预计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创维液晶科技有限公司、

施驰、张恩利、张知、应一鸣为关联股东，上述股东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且未接受其他股东委

托进行投票，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上述股东出席会议代表股份

644,905,789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04,98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067％；反对363,102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59％； 弃权219,167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504,9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2918％；反对363,1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652％；弃权219,1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430％。

（2）与深圳玑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租赁交易预计

鉴于公司股东施驰、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创维液晶科技有限公司

为关联股东，上述股东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且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其所代表的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上述股东出席会议代表股份641,266,441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459,03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074％；反对369,302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12％； 弃权198,267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519,6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3350％；反对369,3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834％；弃权198,2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816％。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8,655,9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62％；反对452,202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6％； 弃权184,867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450,1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1311％；反对452,2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266％；弃权184,8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423％。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8,853,84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3％；反对272,702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1％； 弃权166,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648,0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7115％；反对272,7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8000％；弃权16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885％。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变更2024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8,719,07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5％；反对373,802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0％； 弃权200,167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513,2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3162％；反对373,80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966％；弃权200,16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87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孙伟博、赵登奎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